
德卫健函﹝2023﹞56号
答复类型：B

关于德化县十九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第1015号建议的答复

江凤兰等四位代表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尽快制定适合我县实际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我县高度重视生育政策落实工作，积极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和《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精神，及时研究落实优化生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，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政策投入保障、组织管理保障和体系建设保障，扎实、稳妥、有序地推进生育政策的落地落实。
2023年3月，县委副书记黄俊荣对我县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调研，先后到妇幼保健机构、幼儿园、小学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，并组织县计生协会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、人社

局、住建局、卫健局、人行、乡镇政府召开座谈会，详细了解我县在妇幼医疗保健服务、普惠托育服务、教育优待政策、社区托幼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，并就出台符合我县实际的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进行探讨交流。
2023年5月，由县计生协会牵头起草了我县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从“稳妥实施优化生育政策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、构建‘生养育’支持体系、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”等四个方面提出生育补贴、育儿假、家庭意外保险、购房补助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、保育员及育婴员的人才培养、教育优质资源的倾斜等具体举措。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，下一步将提交县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。
谢谢代表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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